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审阅了公司提交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的相关资料，关于转让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拟转让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洲北路20号的1-8#楼房产，宗地面积共

计21,660㎡，建筑面积共计24,087㎡。本次交易将有利于进一步盘活公司资产，提

高资产利用率，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 

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闽中兴评字(2018)第3030号《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

价格为人民币6,560.23万元。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

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价格和正常的商业条件，符

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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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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